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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本校致力推行普及教育，為學生提供舒適及愉快之學習環境，使學生透過優質的全人教育，在德、智、體、群、美五育上有均衡的發展。 

 2023/24 乙類通告第 078 號 
各位家長：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探索之旅」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廣州番禺歷史文化及科技探索之旅入選通知 
 

感謝你的子女報名參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探索之旅」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廣州番禺歷史文化及

科技探索之旅。經校方甄選後，你的子女成功獲選參加是次交流之旅。 

有關活動前的安排如下： 

簡介會日期 2024年1月16日(星期二)  

簡介會時間 下午2：30分至3：15分 

簡介會地點 地下活動室 

簡介會內容 
由旅遊社負責人向同學和家長講解有關活動詳情和注意事項。 

(入選同學務必出席，也鼓勵家長一起參與) 

費用及保險 

學生繳交之團費已由教育局資助。 

➢ 每位學生團費為港幣219.9元正 （原有團費為港幣733元正） 

（費用已包括行程的交通費、午膳費、團體綜合旅遊保險等。） 

➢ 承辦機構已應教育局要求為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惟本校仍建議參加者可自

行購買合適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以作額外保障。 

繳費方法及 

注意事項 

➢ 現金支付(為方便點算款項，請備220元，校方會找回1角予同學) 

備註：繳交團費後，學生臨時退出將不會獲發已交的費用。另外，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

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而需支付額外的退團費（原有團費與資助下團費的差額

港幣513.1元正）。只在特殊情況下，如學生患病（需具醫生證明書）或因其他重

要事故而不能出發，教育局才會考慮不需該生補回額外的退團費。 

繳交旅遊證件 

繳交有效旅遊證件副本檢視（當天會使用相關證件出入境） 

(不同背景學生需預備不同證件；詳情見附件一) 

備註：校方會於2024年1月中旬收起需要的旅遊證件正本，並於出發當天發還予同學過關。 

行程內容及 

交通 

歷史探究：參觀寶墨園，參訪北宋名臣包青天的包相府，並認識嶺南古建築風格。 

科技探索：參觀廣東科學中心，了解不同的科普展廳及展品，認識科學新知和發展。 

交通安排：本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及高鐵往廣州番禺及回港→本校解散 

備    註：有關出發及解散時間、活動細節安排將會於簡介會詳述。 

健康申報 
各參加同學需填報健康申報表，以證明適合參加是次活動。 

(申報表見附件二) 

交付日期 
同學需於 11 月 4 日(星期一)把回條、費用、旅遊證件副本（附件一）及健康申報表 

(附件二)交予校方，以便盡快辦理有關手續。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彭俊傑副校長聯絡。  

 

                                                             

                                                               校長   鄭玉清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Please use Google translation apps for reading information of this notice.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r. Pang Chun Kit at school office hours.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s. Ng Lai Shan at school office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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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乙類通告第 078號 

 

 

回條 

 

 鄭校長：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探索之旅」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廣州番禺歷史文化及科技探索之旅入選通知 

 

本人已詳細閱讀乙類通告第 078 號，並清楚其內容。 

       
 本人： 
 

*  將會/  不會  陪同子女出席交流簡介會 

    (1月16日簡介會後，我的子女  自行放學   由家長接回家) 

    (1月23日內地交流活動後，我的子女  自行放學   由家長接回家)  

現附上下列旅遊證件影印本： 

甲) 往返內地證件 

    *  回鄉卡    相關護照（相片一頁）及旅遊簽證 

乙) 香港出入境證件：(其中一款) 

 *  香港身份證 (11歲以上，有相片) 

    香港身份證 (11歲以下，無相片) 及特區護照 

    回港證 

       簽證身份書(DI) (在港未住滿七年者適用) 

(請把各副本剪裁後張貼於附件一適當位置) 

*  已交附健康申報表（見附件二） 

 
        
 

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三年十月    日  
 

* 在適當的□內加 

   

[負責老師 :彭俊傑副校長 ] 

                   


